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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诊所式法律教育自美国引入我国后，其发展在取得很大成绩

的同时仍面临着移植我国的可行性问题、定位问题、经费问题、

师资问题等。要探讨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发展和完善的突破之

路，首先须明确诊所式法律教育目标的取向，接着进一步探讨诊

所式法律教育具体困难的突破机制，最后构建高校尤其是非重点

院校法学院系推广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方案。

一、“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尽管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一定的热度，但不可否认

的是，目前，在中国的大学法学院，现阶段的法学教学，仍以传

统的课堂讲授为主，偏重于对理论的宣讲，学生普遍缺乏对法律

实践的感知和应用法律的能力。

（一）适合师资的缺乏

现在的高校，普遍对教师提出高学历要求，很多学校要求

一线任课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大学常常以拥有多少比例的高学历

教师作为吸引学生报考的卖点，似乎高学历就是教学高质量的保

证。实际上，高学历的法学教师，从我国的培养现状来看，他们

对法学理论有比较好地掌握，但普遍缺乏法律实践训练，理论是

他们的强项，而法律实践是其短板，要求他们开展诊所式法律教

育，他们免不了有抵触情绪，觉得是舍其长而用其短。在诊所式

法律教育的开展过程中，教师法律实务经验的普遍缺乏一直是个

不好解决的问题。

（二）可用案例素材的缺乏

在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课堂，普遍缺乏适格的本土案例，以至

于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在中国的法律课堂上，能进行热烈讨论的

反而是外国的案例。在我国，并不是缺乏争论性大的事例，只是

这些事例，很难进入司法裁判的程序。

二、诊所式法学教学的特色分析

法学家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但综观我国传统法学教学可知，传统法学教育注重的恰恰是“逻

辑"，而不是“经验”，它最大的缺点是只注重法律理论，不注

重法律实践。诊所式法律教育注重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克服了

传统法学教学的弊端，有利于提高法学教育质量，培养出高素质

的法律人才。这一特色通过与传统的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

法相比较更可明了。

（一）诊所法学教育与案例教学法的比较

案例教学法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实施诊所教育以前普遍采纳的

教学方式，与法学诊所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有相同点，

诊所法学教育是把学生置身于即律师的角色，面对的案件事实是

不断变化的，证据杂乱无章并随时有灭失的可能。学生作为真实

案件的代理人，必须花费数天甚至数周四处奔波，想方设法寻找

事实真相，收集相关材料和证据，分析案件涉及的不同法律关系

的利弊，进行接待、谈判、咨询、起草法律文书、开庭等工作，

这些工作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法律技能；而案例教学中学生是案件

旁观者的身份，面对的是已确定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他们只需坐

在教室里花费几分钟思考问题，不需要进行接待、起草文书、开

庭等工作，因而在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方面作用甚小。

（二）诊所法律教育与模拟法庭教学法的比较

模拟法庭教学是指教师组织学生对诉讼中心环节——开庭审

理进行模拟实践的一种教学方式，即模拟法庭审判的全过程，由

学生进行角色投人，实践庭审中的各项工作。不像真实案件中会

遇到预料不到的情况，因而对学生的训练是不充分的。后者则是

由学生处理真实案件，学生作为案件代理人与案件有切身利害关

系，学生要学会处理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因而能全面培养学生

的法律职业能力。

三、诊所式法学教育方法的具体应用

（一）建立法律诊所

建立法律诊所不同于建立医务诊所，医务诊所是本身已颇具

规模的.成熟的医院的组成部分，法律诊所则没有这样现成的架构

可依托。法律诊所规模不必很大，但必须具备这样的基本条件：

有二名以上具备律师工作经历的教师，有办案场所，有稳定案

源。就教师而言，首先必须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法律专业素质

也比较高，同时须具备律师资格，从事过律师职业。这些老师可

以通过两种途径产生：一是由现有的做兼职律师的教师中确定：

二是从律师事务所或司法机关中聘任叫。

（二）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

由于诊所法学教育以案件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同案件教学

内容也不同，所以诊所法学教育没有固定教科书。但这不意味着

不需要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因为诊所法学教育是个系统工

程，会涉及与这教育相关的方方面面。

由于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的授课时间和授课地点具有广泛

性、综合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会与其他法学理论课程产生冲突，如

开庭时间与上理论课时间冲突，所以必须通过制定教学大纲和教

学计划来统筹安排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和其他课程；还有指导老师

的分配、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法、课时学分安

排等等都必须由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明确，这样诊所法学教育才

不会最终流于形式。

（三）确定课程内容

诊所法学教育课程一般由课堂教学和实案指导两部分构成。

诊所教育的课堂教学内容主要是对相关的法律实务经验和技巧的

讲授，对相关的法律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相关案件的模拟

练习，通过课堂教学，为学生从事法律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些是建立在学生已经全面学习和掌握法学基本知识的基

础上。

四、结语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原产地，已经发展起牢固的法律职业共同

体和成熟的法律制度、法律意识，这些为诊所式法律教育提供了

肥沃的土壤和健康的成长环境，反过来诊所式法律教育又有助于

向所在社区提供优秀的法律人才，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是在中国，一切都刚刚起步，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探

索，不断完善，使得它在我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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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诊所式法学教学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的法学教育方法，对于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有显著效果。它也受到我国法

学教育界的关注，但目前学界对它的应用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从论述我国法学教育实施诊所式法学教学方法的必要性出发，对诊所式法学教学

方法在我国如何具体应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具体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环节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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